
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度 

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情况的专项核查报告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

工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作为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动力源”、“公司”）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及 2017 年度配股的

保荐机构，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西证券”、“保荐机构”）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3]1024

号文核准，动力源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8,383,420 股（发行数量

精确到个位数，按舍去小数点后的数值取整），每股发行价为 7.66 元，募集资金总

额为人民币 217,416,997.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06,266,997.00 元。上述募集

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

[2013]90200002 号《验资报告》。 

（二）2017 年度配股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7]100 号文核准，动力源原股东按照每股 4.00 元的

价格，以每 10 股配售 2.99435 股的比例参与配售，可配售股份总数为 131,382,840

股。发行人实际配股增加股份 123,832,6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5,330,584.00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7,103,960.83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瑞华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出具了瑞华验字[2017]48210004 号《验资报

告》。 



二、 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动力源制

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并经 2007 年 6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进行了

第一次修订，2011 年 4 月 15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修订，2013

年 9 月 9 日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进行了第三次修订。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及监管情况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动力源为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在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

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于 2013 年 10 月 18 日与华西证券和中国光大银行北京

分行亚运村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动力源 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放情况

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动力源 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 35090188000128130 47,042.38 

2、2017 年度配股 

动力源为 2017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开设了两个募集资金专户，开户行分别为中国

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2017 年 6 月 8

日，动力源与华西证券及上述两家银行分别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 

鉴于动力源本次配股募投项目“安徽生产基地技改及扩建项目”的实施主体为

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动力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动力源”），安徽动力源

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为 2017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开设了募集资金

专户，并于 2017 年 7 月 12 日与动力源、华西证券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

溪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2017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开户单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动力源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699845735 207.21 

动力源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 77010122000536370 29,310.79 

安徽动力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郎溪支行 34050175620800000171 0.00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动力源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详见本报告附表 1和附表 3。 

四、 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情况 

（一）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动力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

59,319,627.36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元） 

截至2013年10月30日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金额（元） 

1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 
63,215,100.00 12,373,064.42 

2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

目 
69,917,700.00 41,443,447.15 

3 
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 
19,284,200.00 5,503,115.79 

合计 152,417,000.00 59,319,627.36 

2013 年 12 月 6 日，动力源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

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59,319,627.36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经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本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独立

董事出具独立董事意见，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二）2017 年度配股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动力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款项合计人民币

261,894,606.62 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承诺 截至2017年6月30日以自筹



投资总额（元） 资金预先投入金额（元） 

1 安徽生产基地技改及扩建项目 80,000,000.00 17,716,238.50 

2 研发中心升级建设项目 200,000,000.00 174,178,368.12 

3 偿还银行贷款 80,000,000.00 70,000,000.00 

4 补充流动资金 117,103,960.83 — 

合计 477,103,960.83 261,894,606.62 

2017 年 7 月 12 日，动力源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 261,894,606.62 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并经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本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

独立董事出具独立董事意见，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五、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2。 

六、 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动力源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

意公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

低公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使

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

专户。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7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七、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除已对外披露的情况外，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的披露了关于募集资

金的使用及管理等应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的情形。 

八、 会计师对募集资金年度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鉴证意见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9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



情况进行了鉴证，并出具《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XYZH/2020BJA60168）。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认为： 

动力源上述募集资金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已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颁

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及相关格式指

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如实反映了动力源 2019 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存放与

使用情况。 

九、 保荐机构主要核查工作 

华西证券通过资料审阅、现场检查、访谈沟通等多种方式，对动力源募集资金

的存放和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主要包括：查阅公司募集资金存放银行对账单、募

集资金使用凭证、中介机构相关报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相关公告等资料，并与

公司相关人员沟通交流等。 

十、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除已对外披露的情况外，动力源 2019 年度募集资

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2019 年 4 月修订）》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动力源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并及时履行了相关

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不存在违规

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附表 1：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 

编制单位：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0,626.7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63.6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241.89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8,003.61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57%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

项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柳州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 

是 5,859.06 3,006.33 3,006.33 — 3,006.33 — 100.00 已完工 -32.93 否 是 

武汉钢铁（集团）

公司合同能源管

理项目 

否 6,480.29 6,078.51 6,078.51 — 6,078.51 — 100.00 已完工 61.10 是 否 

湖南华菱湘潭钢

铁有限公司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是 1,787.35 855.11 855.11 — 855.11 — 100.00 已完工 — 否 是 

柳州钢铁（集团）

公司动力厂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是 4,241.89 1,500.00 1,500.00 — 1,500.00 — 100.00 注 注 注 是 

安徽生产基地技

改及扩建项目 
是 2,686.75 2,686.75 2,686.75 63.66 63.66 -2,623.09 2.37 2021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6,500.00 6,500.00 6,500.00 — 6,5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27,555.34 20,626.70 20,626.70 63.66 18,003.61 -2,623.0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1）“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原计划对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柳钢”）炼铁厂的设备进行节能改造，目前已完成部分设备的节能改造，

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3,006.33 万元，但由于柳钢炼铁厂客户节能技术方案的变更，剩

余的冷却塔、大功率变频节能设备等项目不再实施；（2）“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

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原计划对湖南华菱湘潭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湘钢”）炼铁

厂的设备进行节能改造，目前已完成部分设备的节能改造，实际投入募集资金 855.11

万元。由于湘钢新成立了节能服务子公司，经双方协商，公司不再向湘钢炼铁厂提

供节能服务，原项目剩余的 5 台低压变频设备和 7 台高压变频设备不再实施；（3）

受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动力厂管理层人员变化的影响，公司与客户未能就“柳州

钢铁（集团）公司动力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具体商务问题达成一致，并考虑其有

向沿海临港地区实施减量搬迁的战略规划，该项目的剩余部分不再实施。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3 年 10 月 30 日，动力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

币 59,319,627.36 元，依照《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动

力源于 2013 年 12 月 6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并经

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独立

董事出具独立董事意见，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9 年 4 月 23 日，动力源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

司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需求的前提下，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

司运营成本，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满足公司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使用暂

时闲置募集资金 2,700.00 万元临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

起不超过 12 个月，到期日之前公司将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及保荐机构对该事项均发表了同意意见。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累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2,700.00 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未发生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未发生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账号为 35090188000128130 的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分行亚运村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 47,042.38 元，为募投项目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形成利息

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注：该募投项目未建设完成，剩余部分将不再实施，公司已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  



附表 2：2013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19 年 

编制单位：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变更后的项目 对应的原项目 

变 更 后

项 目 拟

投 入 募

集 资 金

总额 

截 至 期

末 计 划

累 计 投

资 金 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

入金额 

实 际 累

计 投 入

金额(2) 

投资进度 

（％） 

(3)=(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变更后的项

目可行性是

否发生重大

变化 

柳州钢铁（集团）

公司动力厂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

公司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湖南华菱湘

潭钢铁有限公司合

同能源管理项目 

1,500.00 1,500.00 — 1,500.00 100.00 注 注 注 是 

安徽生产基地技

改及扩建项目 

柳州钢铁（集团）

公司动力厂合同能

源管理项目 

2,686.75 2,686.75 63.66 63.66 2.37 2021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186.75 4,186.75 63.66 1,563.66 — — — — — 

变更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 

（1）由于原“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和“湖南华菱湘潭钢铁

有限公司合同能源管理项目”部分节能项目不再实施，“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已完工，动力源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2016 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募投项目与募集资金用途变更的议案》，动

力源决定将截止 2015 年 12月 24 日止剩余的募集资金变更用于柳州钢铁（集团）

公司动力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根据柳钢集团动力厂的节能改造要求，动力源拟投入 4,456.86 万元用于对其所

属的 68 台高低压电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截至 2015 年 12 月 24 日，动力源已

投入 209.69 万元完成了其中 8 台高低压电机的变频节能改造；剩余 60 台高低

压电机的变频节能改造预计在 2016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完成，后续还需投入

约 4,247.17 万元。动力源将以截止目前剩余的募集资金用于柳钢集团合同能源

管理项目的后续投入，资金不足时将用自有资金补足。 



（2）受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动力厂管理层人员变化的影响，动力源与客户未

能就“柳州钢铁（集团）公司动力厂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具体商务问题达成一

致，并考虑其有向沿海临港地区实施减量搬迁的战略规划，该项目的剩余部分

不再实施。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动力源将截至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 2013 年度

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2,765.56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扣除累计使用

后的余额为 2,686.75 万元）变更用于 2017 年度配股募投项目中的安徽生产基地

技改及扩建项目。 

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 — 

变更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注：该募投项目未建设完成，剩余部分将不再实施，公司已对相关资产进行处置。 



附表 3：2017 年度配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9 年 

编制单位：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7,710.4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7.8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7,710.4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 

已 变 更

项目 (含

部 分 变

更)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 至 期

末 投 入

进 度

（%）(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安徽生产基地

技改及扩建项

目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 8,000.00 — 100.00 2021 年 8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研发中心升级

建设项目 
否 20,000.00 20,000.00 20,000.00 77.84 20,000.00 — 100.00 2019 年 11 月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偿还银行贷款 否 8,000.00 8,000.00 8,000.00 — 8,000.0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1,710.40 11,710.40 11,710.40 — 11,710.40 — 10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合计 — 47,710.40 47,710.40 47,710.40 77.84 47,710.40 —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未发生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动力源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款项计人民币

261,894,606.62 元，依照《北京动力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动力源

于 2017年 7月 12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分别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并经信永

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鉴证报告、保荐机构出具核查意见、独立董

事出具独立董事意见，置换工作已经完成。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未发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未发生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未发生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账号为 699845735 的中国民生银行北京亚运村支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07.21 元，

账号为 77010122000536370 的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分行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

29,310.79 元，均为尚未投入使用的募集资金及募集资金专户累计形成的利息收入。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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